
2023 年心理学院

高校思想政治工作骨干计划博士研究生招生复试方案

按照学校 2023 年博士研究生招生复试录取工作通知的要求，我院为做好本

年度博士研究生招生复试工作，本着公平、公正、公开的原则，特制订本方案。

一、考生进入复试的初试成绩基本要求

复试最低分数线分别是：

(040202) 发展与教育心理学专业：总分分数线为 210 分，单科分数线为 50 分。

各专业招生计划和复试名单（见附件 1）

2.复试时间与形式

2023 年 5 月 17 日上午 9：00 开始，我院采用现场复试方式。

二、复试内容

（一）资格审查

复试前将对考生进行严格的资格审查，未在规定时间内提交博士报考材料、

博士报考材料不齐全、不符合报考条件或弄虚作假者不予复试。复试时考生须携

带报名时的材料原件查验。

（二）复试内容

1、思想政治素质、品德和心理健康考核（20 分）

思想政治素质、品德和心理健康考核的主要内容包括考生的政治态度、思想

表现、学习（工作）态度、道德（学术道德）品质、诚信状况、心理健康状况、

遵纪守法表现等方面。思想政治素质、品德和学术道德等有严重问题、考核不合

格的考生不予录取。

2、业务能力与学术水平考查（80 分）

根据专业培养目标的要求，通过面试等形式考查考生是否具备博士生培养的

潜能和素质。考察综合运用所学知识的能力、科研创新能力、对本学科前沿领域

及最新研究动态的掌握情况等；外国语的听、说、读等能力的测试；参考考生报

考材料进行评估；综合素质评价：事业心、责任感、协作性、人文素养、实际工

作表现、举止、表达、礼仪以及专业以外的学习、科研、社会实践等。

三、科研成果评分



参照《华南师范大学博士生招生考试科研成果评分表》，根据考生报名时提

供的代表作进行评分，满分 100 分。（参加复试的考生提交最新代表作给复试领

导小组，必须是 5年以内的科研成果，计算截止日期为 2023 年 5 月 31 日。）

四、综合成绩评定

初试和复试均合格后，考生进入综合成绩评定阶段，综合成绩计算方法如下：

综合成绩（满分 100 分）=（初试总成绩/3）×40％+复试成绩×40％+科研成果评分×

20％。

五、拟录取

1、拟录取名单按照综合成绩由高到低依次确定。

2、录取类别及相关说明。

严格按照学校 2023 年博士研究生招生简章录取。

3、所有具备复试资格的考生均须经过复试且合格方能拟录取，以下几种情

况一律不予录取：

①思想政治素质、品德和学术道德等有严重问题、考核不合格的考生不予录

取；

②复试成绩不合格者不予录取。复试成绩满分为 100 分，60 分以上（含 60

分）为合格。

③同等学力加试课程成绩不及格者不予录取；

④体检不合格者不予录取；

⑤不符合报考资格者；

⑥被认定有考试作弊事实者。

4、拟录取名单公示十个工作日。（公示网站：http://yz.scnu.edu.cn/）

5、所有拟录取名单公示结束后须上报广东省教育考试院和教育部录检，录

检合格后发放录取通知书予以录取。

六、体格检查

体检标准参照教育部、卫生部、中国残联制订的《普通高等学校招生体检工

作指导意见》(教学〔2003〕3 号)及《教育部办公厅 卫生部办公厅关于普通高

等学校招生学生入学身体检查取消乙肝项目检测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教学厅〔2010〕

2 号）规定执行。

http://yz.scnu.edu.cn/


拟录取名单公示开始之日起 20 个工作日内，拟录取考生将本人在当地二甲

及以上医院的体检报告原件邮寄至各二级招生单位。未在规定时间内提交体检报

告或者体检不合格者，不予拟录取。

（体检报告邮寄地址 https://yz.scnu.edu.cn/a/20200602/397.html）

录取考生入学时须参加学校统一组织的体检，不符合录取要求者取消入学资

格。

（体检内容参照《体检表》https://yz.scnu.edu.cn/a/20181203/323.html，可用当地

二甲及以上医院的体检表）。

七、联系方式

1.招生咨询：

学校招生考试处：020—85213863

网址：http://yz.scnu.edu.cn

学院咨询电话：020-85216483

网址：http://psy.scnu.edu.cn/

2.招生监督办公室：

电子邮箱：zsb03@scnu.edu.cn

心理学院

2023 年 5 月 15 日

附件 1：2023 年高校思想政治工作骨干计划博士研究生招生计划和复试名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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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专业拟招生人数：发展与教育心理学专业专业，拟招生 1人。

复试比例：1：2

2023 年博士生复试考生名单

序号 考生编号 考生姓名 报考专业 报考导师 外国语 业务课 1 业务课 2 初试总分 备注

1 105743102411513 许俊斌 发展与教育心理学 导师组 80 89 78 247

2 105743102411510 叶晓燕 发展与教育心理学 导师组 71 70 79 220


